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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批单赔偿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引起的对未损坏财产进行重新设计、重新安置、移走、置换

或重建所造成的损失（无论未损坏财产是否在任何其他一个或多个地点进行恢复或置换）。 

 

（a）如果任何被保险财产遭受损坏，但其地基或地基的任何部分并未损坏（无论被保险财

产是否在任何其他一个或多个地点进行恢复），则未损坏的地基或地基的任何部分将被视为

已损毁。 

 

 “地基”包括但不限于安装在地基或混凝土地板中或地基或混凝土地板上的水管、管道、

电缆和线路，无论这些水管、管道、电缆和线路是位于地面还是地下。 

 

（b）如果除机器、厂房或设备外的被保险财产遭受损坏但并未完全损毁（包括与受损财产

状况相同的财产），且已在任何其他一个或多个地点进行恢复或置换，而从被保险人的商业

角度看该财产无法从被保险场所转移，则该财产应被视为完全损毁，但仅限于无法转移的部

分。 

 

（c）如果任何机器、厂房或设备已完全损毁，其辅助和/或外围设备和备件并未完全损毁，

但更换完全损毁财产时，这些未完全损毁设备和配件不可使用或多余，那么此类辅助和/或

外围设备和备件应被视为完全损毁。 

 

如果这些辅助和/或外围设备和备件的残值仍可进行销售，则可对其进行销售，从销售中变

现的金额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给保险人。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